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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13 年 12 月 18 日安全理事会第 7090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非洲和平与安全”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重申其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首要责任。 

 “安全理事会表示，日益关注如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所指出，贩

毒和相关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给西非和萨赫勒区域的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带

来严重威胁。安理会强调指出，贩毒活动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使国家权力、国

家安全与稳定、治理、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法治受到更大破坏，在萨赫勒和

西非尤其如此。 

 “安全理事会还表示，深为关注在该区域，贩毒及其他形式的跨国有组

织犯罪，包括军火和人口贩运，与恐怖主义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日益增加，

而且在该区域参与贩毒的犯罪组织的活动导致愈演愈烈的暴力。安理会强

调，必须加强区域间合作与协调，以制定包容性和有效的战略，通过全面综

合的方式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毒品和军火贩运，以及恐怖团体的活动。 

 “安全理事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根据安理会主席声明 2012/2 提交的

报告(S/2013/359)，欢迎他关于在西非和萨赫勒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贩毒

的建议，对该区域仍受可卡因、大麻和海洛因贩运活动、日益增加的本地毒

品消费和新出现的人工合成毒品生产的影响表示关切。 

 “安全理事会重申对该区域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统一的

坚定承诺。 

 “安全理事会赞扬该区域各国主动采取措施，对付贩毒活动的威胁，尤

其是延长非洲联盟毒品管制行动计划(2013-2018 年)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的应对西非日益严重的非法贩毒、有组织犯罪和滥用毒品问题的区域行动计

划(2008-2015 年)，并执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西非区域方案，

http://undocs.org/ch/S/201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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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强调，国家担负着与贩毒做斗争的首要责任。安理会赞扬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

这体现在 2013 年 6 月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039(2012)号决议通过的关于几内

亚湾海上安全和安保的雅温得宣言之中。安理会还赞扬采取举措加强北非和

萨赫勒-撒哈拉区域的安全和边界管制，为此于 2012 年 3 月在的黎波里的第

一次区域部长级会议上通过边界治安行动计划，于 2013 年 11 月在拉巴特的

第二次区域部长级会议上建立一个旨在加强边界治安的区域培训中心，并采

取其他由联合国支助的次区域举措。 

 “安全理事会呼吁尚未批准或实施有关国际公约的国家批准和实施这

些公约，例如下列公约：经《1972 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

约》、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公约》、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

书和 2003 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安全理事会回顾《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

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并重申，针对贩毒采取的措施必须充分符合

《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和原则。 

 “安全理事会强调指出，必须在共同和分担的责任的基础上加强跨区域

和国际合作，以解决世界毒品问题和打击相关的犯罪活动，并强调，必须通

过综合、平衡和多学科的方法进行这项工作。 

 “安全理事会赞扬该区域各国决定协调其关于海上监督的法律和体制

框架，并制定共同的海上操作程序。安理会又赞扬建立关于大西洋禁毒前线

的区域和区域间信息交换和协调中心，以有助于实行海上阻截。安理会强调，

必须加强执法机构的跨国合作，包括把海上安保纳入安全部门改革以及通过

双边和区域协定，以协助根据国际法采取措施，打击海上贩毒和在公海阻截

之后起诉从事贩毒的嫌疑人。安理会呼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有关的国际和区域组织继续提供支持。安理会

在这方面欢迎欧洲联盟和会员国对该区域所作贡献，并呼吁向当前为打击该

区域的贩毒活动而加强海上安全和监督的区域和国家努力提供更多国际支

持。安全理事会还鼓励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海关组织的集装箱管

制方案提供更多支持，以加强在海港和无水港采取的执法对应措施。 

 “安理会重申，保卫本国边界是会员国的主权特权，同时也呼吁西非和

萨赫勒区域会员国加强边界管理，以切实遏制诸如贩毒这样的跨国威胁的蔓

延。安理会为此鼓励会员国和有关组织酌情加强打击跨界贩毒的合作和战

略，并应请求协助该区域的会员国建设能力，以把守边界，防范这样的非法

越界贩运，包括加强收集、分析和传播犯罪情报的国家和区域系统。安理会

http://undocs.org/ch/S/RES/203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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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以在拉巴特举行的联合国关于萨赫勒和马格里布边界管制与合作问题

会议的结论为基础，开展进一步的活动。安理会赞扬该区域各国采取举措，

恢复主要的边界检查站和进行联合巡逻。安理会又赞扬欧洲联盟在尼日尔和

利比亚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并呼吁欧盟继续提供支持。 

 “安全理事会对据报告称，使用空运贩毒的情况日益增多表示关切，鼓

励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海关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牵头的

机场通信方案，并鼓励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建设阻截毒品的能力。 

 “安全理事会呼吁该区域各国继续尽量相互协助，按照国际法防止、调

查、起诉和惩罚贩毒行为以及相关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并将那些资助、

筹划、支持或实施这些行为的人绳之以法。安理会呼吁有关的联合国实体，

包括建设和平委员会，以及其他有关的国际和区域组织支持建立和加强国家

和区域机构的能力，尤其是执法机构的能力，包括为此加强西非海岸倡仪和

该区域各国的司法制度，以防止、调查、起诉、判决和惩罚那些应为贩毒所

涉罪行和跨国犯罪活动负责的人，并相互提供法律协助。安理会又强调指出，

为了切实和高效地在该区域打击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必须同腐败作斗

争，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 

 “安全理事会强调指出善治的重要性以及同腐败、洗钱和非法金融流动

作斗争的必要性，特别是需要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金融行动任务组

关于打击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扩散的四十项修订建议所载全面国际标准，

包括为此采取立法和监管措施，使国内主管部门能够冻结或扣押、没收和管

理犯罪资产，从而打击该区域的贩毒活动。安理会还鼓励该区域各国增加在

西非反洗钱政府间行动小组内的参与。 

 “安全理事会呼吁各国以国家、区域和国际战略为框架，协助解决该区

域的毒品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来强调和协助通过健康、有益和给人带来满足

的方法取代非法毒品消费，并以科学证据为基础，促进、制定、审查或加强

有效、全面和综合的减少毒品需求的方案，以便促进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健

康和社会福祉，减少滥用毒品给个人乃至全社会带来的有害后果。 

 “安全理事会赞赏双边和多边行为体为该区域打击贩毒的努力提供

支持，它们当中有：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包括西非经共体在内的次区域

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海事组织、西部和中部非洲海

事组织以及有关的联合国实体。安理会呼吁会员国以共同和分担的责任为

基础，增加国际和区域合作以及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国际麻

醉品管制局内进行的合作，打击非法的毒品生产、需求和贩运，并查明新

出现的贩毒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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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鼓励加强所有负责建立一个有效和详细的协调机制的有

关实体，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西非办事处、联合国中

部非洲办事处、维持和平行动部(包括联合国警务司)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

间的合作，以确定活动的轻重缓急和确保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包括

其安保方面的内容得到协调一致的落实。安理会鼓励按照所有有关联合国实

体的各自任务规定，把打击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纳入它们在该区域各地开

展的工作，并积极地寻求最大限度的协同增效作用。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把这些威胁作为冲突预防战略、冲突分析、综合

特派团评估、规划工作和建设和平支助当中的一个因素加以考虑，并考虑在

其报告列入分析结果，说明这些威胁在安理会议程上的局势中所起作用。安

理会确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必须随时向其通报贩毒和有关的跨国犯罪

对安理会议程上的局势构成的威胁，尤其是在检查维持和平行动和特派团的

任务规定时通报这些威胁。安理会吁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政治

事务部在定期向其通报情况时提供信息，说明联合国系统威胁安全与稳定的

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问题工作队开展的工作。” 

 


